附件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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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。 
2、有限责任公司公司股东数量不超过50人；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数量不超过200人。
3、符合科技型公司界定标准。
4、拟挂牌公司须经取得中心资质的会员机构、专业科技金融服务机构推荐。
5、股权清晰，在申请挂牌前与中心签订股权登记托管服务协议，办理股权登记托管。

